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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本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山东金晶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合资公司”）50%股权，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拟受让上述股权。

经双方协商确认，按照该公司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 50%

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187,605,972.30 元。 

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已经批准本次交易行为，无需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方介绍 

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，为世界 500 强企业法

国圣戈班集团旗下成员，注册资本 116338.774 万元，位于南京市雨

花台区长虹路，经营范围为销售浮法玻璃、压延玻璃、镀膜玻璃、钢

化玻璃、太阳能玻璃、玻璃深加工产品等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1.75 亿元，净资产 1.45

亿元，2017 年 1-12 月，营业收入 1.11 亿元，净利润 1268 万元。（以

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山东金晶圣戈班玻璃有限公司系由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独资设立，拥有 600t/d 浮法玻璃生产线一条，能产能 16 万吨左右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介绍 

1、本次交易后三年内双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出售、转让、让与

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，但向双方股东的关联方

进行转让的除外； 

2、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董事会将由四名董事组

成，二名由金晶委派，另外二名由圣戈班委派。 



董事长的任命基于每三年轮流制的原则，第一任董事长由圣戈班

指定，任期为三年。 

合资公司的管理机构由总经理负责领导，总经理应由金晶任命；

财务经理和质量控制经理由圣戈班任命；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

任命。 

3、厂房租赁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金晶应与合资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租赁

协议。 

4、产品销售 

合资公司应将生产的全部浮法玻璃产品独家销售给各股东或各

股东指定的关联方。基于设备每年的全部产能约为 16 万吨，合资公

司应每年向圣戈班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出售其中的 60%，向金晶或其指

定的关联方出售 40%。 

5、转让价格：转让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87,605,972.30

元。受让方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

转让总价款的 30%，并在交割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

让总价款的 70%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在合理配置公司现有玻璃业务资产的基础上，积极引进

外部股东，双方在生产、销售环节实现深度合作，一方面降低了成本，

增强了汽车玻璃的市场竞争力；另一方面把优质生产线升级为功能线，

提升产品的功能和附加值，实现自身产能新活力的培育，预期未来将

提升终端型、功能型、高附加值产品在公司系列产品中的比重。 

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求，有利于公司资产配置的

优化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金晶科技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4 月 10 日 
 


